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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820.htm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

十七日发布） 发展农村个体工商业，对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

，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多方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积极作

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个体工商业的领导、管理和监督

，扶持其健康发展，特作如下规定：一、农村个体工商业是

指农村居民从事的适合个体经营的工业、手工业、商业、饮

食业、服务业、修理业、运输业、房屋修缮业以及国家允许

个体经营的其他行业。二、农村居民经营个体工商业，须持

所在生产大队或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申请开业登记，经县、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查核准，

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常年经营的，发给营业执照；

临时或季节性经营的，发给临时营业执照。 申请开业登记，

经营饮食业、食品业的，还须取得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卫生

监督机构的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合格证明；经营

技术性较强行业的，还须取得有关部门的技术考核合格证明

；经营旅店业、刻字业的，还须经当地公安部门审查同意。 

农村个体工商业户歇业、转业、合并、变更登记项目等，应

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三、国家鼓励农

村剩余劳动力经营社会急需的行业。对于经营手工业、修理

业、服务业、饮食业等社会急需行业而确有困难的， 国家可

以在贷款、价格、税收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并在技术上给

予必要的帮助。四、发展农村个体工商业，要有利于小集镇

的建设。允许农村个体工商业户自理口粮到集镇摆摊设点，



有条件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也可以开店经营，但

不得乱占耕地。五、农村个体工商业户应按照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农村个体商业，应以

经营零售商业为主，也允许从事城乡贩运和批量销售。对经

营零售商业的，在边远、偏僻、交通不便的地区，可以适当

放宽其经营范围，对从事城乡贩运和批量销售的，限于三类

农副产品和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外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以

及工业品中的三类小商品。 农村个体工业和手工业，可以使

用机动工具加工、生产。 农村个体修理业，既可以从事人民

生活方面的修理业务，也可以从事生产、科研方面的修理业

务。 农村个体运输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机动车

船从事客货运输。六、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的经营方式可以灵

活多样，如自产自销、来料加工、经销代销、游村串乡、流

动服务等。七、农村个体工商业户一般是一人经营或家庭经

营；必要时，经县、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可以请一、

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

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请帮手、带学徒，应当签订合同，规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期限和报酬等。八、农村个体工商业

户出县、出省经营、须持营业执照或临时营业执照，经营饮

食业、食品业的还须持卫生许可证，向所到地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登记后，方可营业。九、家居农村的退休职工、除病退

者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批准其经营个体工商业，

退体待遇不变：（１）能够带学待传授技艺或经营经验的；

（２）有传统技艺，能够恢复发展名特产品的。十、农村个

体工商业户所需的货源和原材料、除平价粮、油外，参照一

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业部、粮食部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

出的《关于对城镇个体工商业户货源供应等问题的通知》的

规定执行。农村个体工商业户也可凭营业执照或临时营业执

照到外地自行采购。十一、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生产、经营的

商品的价格和服务业、修理业的收费标准，按照一九八二年

八月六日国务院发布的《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执

行。十二、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经批准可以起字号、刻图章，

可以按照银行或信用社的规定开立帐户、申请贷款。十三、

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可以加入本县、市的个体劳动者协会。十

四、农村个体工商业户应按国家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的规定，交纳税款和费用。向农村个体工商业户收

取费用，必须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归口管理。对擅自收费

或提高收费标准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加制止，个体工商

业户也有权拒付或向主管机关提出控告。十五、各级人民政

府要加强对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的领导，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要加强对他们的行政管理。计划、农业、商业、供销、粮

食、物资、交通、税务、物价、银行、公安、卫生、城建、

环保等部门要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密切配合，各负其责，指

导、监督、扶持农村个体工商业健康发展。十六、农村个体

工商业户应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准破坏国家收购计划，不

准破坏国家矿产资源，不准偷税漏税，不准欺行霸市，不准

哄抬物价，不准缺斤少两，不准掺杂使假，不准出售禁止生

产经营的食品，不准买卖票证或用票证换商品，不准伪造、

出租、涂改、转让营业执照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违者，由

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七、农村个体工商业户领取的营业执



照， 是国家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合法凭证，除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扣缴或吊销营业执照

。十八、国家保护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

侵犯农村个体工商业户合法权利和利益的行为，个体工商业

户有权向当地或上级人民政府提出控告，或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十九、有关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登记管理方面的具体规

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二十、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二十一、本规

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